
关于开展2022年校级

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工作的通知
各研究生培养学院：

根据《广东海洋大学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》校

研究生〔2021〕19号），学校将开展校级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

论文评选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1、2021年 1月至 2021年 12月获得博士、硕士学位的研究

生。

2、评选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原则不超过2021年授予博

士学位人数的10%，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量原则不超过2021 年

授予硕士学位人数的5%（具体申报名额分配见附件1）。

3、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评选不受理涉密学位论文。

二、评审条件

依据《广东海洋大学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评选办法》校

研究生〔2021〕19号）第三条、第四条学位论文评选条件。

三、评选程序

1、个人申请。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于5月 6日前向所在培养

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并填写《广东海洋大学优秀博（硕）士学位

论文申请表》（附件2或3）。

2、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组织审核，提出优秀博士、硕士

学位论文推荐名单，于5月 17日前报研究生院。



3、专家评审。研究生院结合培养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推

荐意见及个人申请材料进行初审，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。根据专

家建议，确定优秀学位论文候选名单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。

四、材料提交

（一）申请者向所属培养学院提交材料：

1、《广东海洋大学优秀博（硕）士学位论文申请表》及相

关佐证材料，一式1份及电子文档（申请表：word 文档，命名

为：学号_姓名_申请表。佐证材料：汇编成一个PDF文档，命名

为：学号_姓名_佐证材料）。

2、与存档原文一致的博士或硕士学位论文，请双面打印或

复印后装订，一式1份及电子文档（学位论文：PDF 文档，命名

为：学号_姓名_论文）。

以上材料申请人需5月 6日前提交到培养学院。

（二）培养学院提交材料

1、《广东海洋大学优秀博（硕）士学位论文申请表》及相

关佐证材料，一式1份及电子文档。

2、与存档原文一致的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，请双面打印或

复印后装订，一式1份及电子文档。

3、《广东海洋大学优秀博（硕）士学位论文推荐汇总表》

（附件4），一式1份及电子文档。

以上材料各培养学院需5月 17日前提交至研究生院（行政

楼213室），邮箱67419176@qq.com。逾期不报或上报材料不合

要求的视为放弃参评资格。

注：

（1）所有材料的电子版按规定命名方式、文件类型提交。



（2）推荐表中最多只能填写5项已经公开发表或审批的代

表性成果；各项成果均应与学位论文内容密切相关，并能反映学

位论文水平，且为攻读期间获得成果。

（3）成果若为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，证明材料须提供刊物

封面、目录及学术论文（第一页）复印件，如被SCI、EI收录请出

示检索证明；若为公开出版发行的专著，只须提供封面和版权页

复印件；若为审批后的奖励或专利，只需提供获奖证书或专利证

书复印件，不提供与之无关的材料。本人所有成果都在名字上用

显著的颜色标注。

（4）要准确填写推荐表中各项成果的查询信息，确保按此

查询信息能查询到相应成果，以便于专家评议时核查。若提供的

查询信息不准确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自负。

五、其它

1、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是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体现，

各学院高度重视，遵循“科学公正、注重创新、严格筛选、宁缺

毋滥”的原则，认真组织评审，确保质量。

2、各学院上报推荐校级优秀博士、硕士学位论文篇数不得

超过学校下达的相应控制指标。

3、各学院推荐论文时，要加强学位论文审核，学位论文要

满足：工作量饱满、具有创新性。二是研究思路与方法具有可行

性。三是论文结构严谨、逻辑性强。四是论文格式规范，文字表

达准确。同时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审查力度，有问题的学位论

文一律不得推荐。

（联系人：韩老师，联系电话：2383137，地址：行政楼213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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